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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1人發言時間為3分鐘，時間到響鈴提醒。
• 請簡要說明發言，以維護他人發言權利。
• 如發言時間內意見無法完整表達，可至簽到桌索
取「陳述意見書」提供主辦單位研議處理。

議程內容時間

開放入場及登記發言10：00 ~ 10：30

主持人致詞10：30 ~ 10：35

計畫說明10：35 ~ 10：55

發言及意見回應10：55 ~ 11：55

結語(會議結束)11：55 ~ 12：00



P1

1.計畫緣起與範圍

2.法令依據與都市計畫程序

3.計畫區現況說明

4.初步規劃方向

5.發言及意見回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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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計畫緣起與範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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淡海新市鎮因應時空變遷、環境條件，檢討原有都市計

畫，淡海新市鎮後期發展區朝科學城方向推動。

本次座談會辦理目的係為該開發案之都市計畫變更作業，

依「都市計畫草案辦理公開展覽前應行注意事項」規定辦理

都市計畫公開展覽前座談會，期瞭解在地想法及落實地方需

求，以作為本案規劃作業參考。

計畫緣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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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範圍

計畫範圍

北起灰窯子溪

南⾄第⼀發展區及⽔源街

東臨淡金路、現況道路及河道緩衝綠地

⻄界海濱遊憩區內陸域私有地

變更面積

662.42公頃
(實際變更面積應以都市
計畫發布實施內容為準)

灰窯子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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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法令依據與

都市計畫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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《都市計畫法》第27條第1項第4款

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，遇有下列情事之⼀時，當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或鄉、鎮、縣轄市公所，應視實際情況迅行變更：

⼀、因戰爭、地震、水災、風災、火災或其他重大事變遭受損壞時。

二、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時。

三、為適應國防或經濟發展之需要時。

四、為配合中央、直轄市或縣（市）興建之重大設施時。

《都市計畫草案辦理公開展覽前應注意事項》第4點

申請變更都市計畫者於申請都市計畫主管機關同意依都市計畫法第27條
第1項第3款或第4款辦理迅行變更前，應舉行座談會。

法令依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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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市計畫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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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計畫區現況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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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利用現況

二期1

二期2

⼀期

淡水第四公墓

聖約翰科技大學正德國中賢孝校區

思園安養中心

第八公墓

泓安醫院

軍事基地(神鷹營區)

淡海輕軌機廠

資源回收場

育英國小

淡
金
路

第⼀期發展區

水源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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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行都市計畫

淡海新市鎮特定區計畫

1,748.75公頃

第⼀期發展區： 446.02公頃(已開發地區)

第二期發展區：1,168.14公頃(後期發展區)

海濱遊憩區： 134.59公頃(國有土地)

本次計畫範圍

662.42公頃
16種土地使用分區

14項公共設施用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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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德國中賢孝校區

第八公墓

軍事基地
(神鷹營區)

淡海輕軌機廠

資源回收場

育英國小

淡金路

土地權屬

公有土地

63.56公頃，9.59%

(道路、機關、學校、公墓)

國有地：55.94公頃，8.44%

市有地： 7.62公頃，1.15%

私有土地

598.86公頃，90.41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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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初步規劃方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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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變更構想

擴大產業專用區
規劃配套公共設施

配合產業發展之土地使用計畫

、規劃配套公共設施用地。

因應地形地貌現況

順應地形、地貌、現況，

檢討土地使用分區、道路系統。

既有合法建物、工廠聚落
劃設為保留發展區

配合土地所有權人意願及勘選原則，

劃設「保留發展區」。

藍灣別墅、凡爾賽別墅

凡爾賽別墅

工廠聚集地區

施敏打硬

劃為住(保)

劃為產(保)
●

●
●

●●●
●

●

●

規劃產業
配套公共設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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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業發展構想
淡海科學城在地就業、就學、就養

穩定產業用地儲備
保障產業用地使用效能，

帶動整體經濟效益
均衡臺灣政策、鏈結首都

圈黃金廊帶

外在優勢、在地需求
鄰近台北港及桃園機場，
並有淡海輕軌，具有區位
優勢，提供工作就業機會，

實現在地生活目標
檢視調整土地使用計畫產業升級轉型
實現在地發展目標

規劃產業用地及其配套公
共設施，配合政策劃設社
宅用地，規劃聯外道路及

大眾運輸系統

產業環境優化、永續發展
進行區內工廠意願調查，
瞭解在地產業需求；

朝引進ICT、AI及資安等產
業，吸引關聯產業進駐群
聚、帶動產業升級轉型

2期1⼀次全部開發檢討公共設施比例
整體規劃

取得完整之公共設施用地
與交通道路系統用地

發揮2期1整體環境及公共
設施服務水準

符合必要性及公益性
因應居住人口減少，重新

檢視公共設施項目
除產業配套公設外，規劃
醫療、社福等公益使用

產業用地面積
約130公頃

(實際使用分區應以都市
計畫發布實施內容為準)

規劃草案(未定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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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規劃構想

4.北海岸地區自行車專用道
配合科學城開發時程提供區域聯外交通系統

2.淡江大橋及其聯絡道路建設計畫
改善淡海新市鎮特定區聯外道路系統

3.台2線道路拓寬及改善
配合科學城開發時程提供區域聯外交通系統

淡水

台北港特定區

淡北道路

3.台2線拓寬工程
(淡金路)

捷運淡水站

往北投往五股

往三芝

淡海新市鎮

往台北

淡水輕軌

淡江大橋

淡北道路

二期2

二期1

⼀期

1.輕軌綠山線
往北延伸段

桃園航空城

4.北海岸自行車
專用道路線

2.淡江大橋及其聯
絡道路建設計畫

交通部研議聯外交通建設

1.淡海輕軌運輸系統往北延伸線
評估提升為捷運系統，提供優質大眾運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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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設施構想

第三種產業專用區
指定供變電所、自來水、加油站、天然

氣、客運站、運動中心等公用設備使用。

社會服務設施用地
整體開發地區預計劃設社宅用地 7處

社會住宅用地位置鄰近捷運車站

其他公共設施
• 公園綠地：配合河海、4級坡、重要文

化資產劃設，保留資源。

• 學校：依「國⺠中⼩學設備基準及普

通高級中學設備標準」檢討。

• 環保用地：配合淡海資源回收場規劃。

道路
• 規劃各層級道路系統。

• 順應自然地形減少整地挖填。

• 配合捷運及濱海規劃園道。

• 強化人行、自行車連結捷運。

其他分區
• 醫療專用區。

• 捷運車站專用區(捷運機廠)。

• 文教區(聖約翰科技大學)。



P17

5.發言及意見回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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座談會意見表達

• 1人發言時間3分鐘，時間到以
響鈴提醒。

• 請簡明扼要說明發言內容，以
保障其他⺠眾發⾔權利。

• 發言時間內，若相關意見無法
完整表達時，可至簽到處索取
座談會「⼈⺠團體意⾒書」，
填寫後提供主辦單位研議處理。

• 座談會「⼈⺠團體意⾒書」得
郵寄至主辦單位內政部國土管
理署都市更新建設組，請務必
填寫完整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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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結束，感謝參與！


